
利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0/2021_2022__E5_88_A9_

E6_81_AF_E5_9C_A8_E5_c122_480410.htm 债务案件较其他类

型的案件数量多的多，但利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往往

被代理律师和法官忽略。掌握一些关于利息的法律规定，能

迅速提高处理债务案件的实战能力。 一、利息在法律上的定

位 利息是债的一种标的，同产生法定孳息的本债相对应。利

息的特性包括货币性、从属性和独立性三种。 债权转移合同

中充分体现了利息之债的独立性和从属性。如双方合同当事

人没有特别约定，转移债权的同时利息债权同时转移；如存

在特别约定，利息之债也可单独转让。 在审判实践中有借期

或有还款期限的利息问题容易解决，只要通过计算就能迎刃

而解，对不能准确确定起止时间的债权的利息问题处理起来

较为棘手。在法律上前种利息之债称基本权利息之债，或者

叫抽象利息之债；后种称做分之权利息之债，或者叫具体利

息之债。 二、利息的计算 在此主要讲的利息是指分之权利息

之债的计算。何谓分之权利息之债？专指已皆清偿期且具体

发生，与原债权相分离的利息之债。试举一例：张华在1997

年8月15日借李正现金2万元，约定利息每年10%，两年还本付

息。经计算两年利息是4千元，如一年后先还款1万，此分之

权利息之债为2千。本例可以看出基本权和分之权的利息之债

区别很大。 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： 1、基本债权同原债权同

时存在，具有从属性；分之债权与原本债权相分离，具有独

立性。 2、基本利息债权不能单独让与，分之权的利息债权

可以单独让与。 3、本债权转移时，基本利息债权随同转移



；分之权的利息债权只能推定随同转移。 4、承担了本债必

须承担基本利息之债，分之权的利息之债则不能。 5、抛弃

原本债权，基本利息之债也随同抛弃；分之权的利息之债不

当然抛弃。 三、利息计算的方法 首先确定性质：比如是贷款

、民间借贷、垫付资金、迟延交付、无因管理之债、返还之

债等性质 。 其次要确定起算时间。一般是按法律关系建立的

时间作为计息日，比如到餐饮、沐浴等消费场所签单记帐消

费，相对现金支付而言，应该在付现义务的同时计算利息；

借款一般按照实际缴付的同时计算利息，因为借款人已实际

占有并能使用了。 再次确定标准。标准一般按有约定按约定

，无约定按法定原则。约定的利息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《

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》第6条规定不能超出

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，按照法定标准一般有同期贷款利

息、逾期利息、滞纳金利息、双倍罚息等标准，因按不同法

律关系来确定。 关于侵权之债有无利息问题在学术上争议很

大。一般理论认为存在选则性，侵权发生日造成的实际损失

按照当时赔偿标准给与赔付，加上到判决日的时间跨度产生

的利息的和就是赔偿金额，或者选择起诉日的新的现实赔偿

标准，这两种赔偿金额结果差不多。 利息之债属于孳息，相

对与主债是从债权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

。判决书对利息的判决几乎没有判词说理内容，各地法院关

于利息的判决多有不一，就连一家法院的标准也不同，甚至

一位法官在不同案件中对利息的判决有也很大随意性。所有

有待重视对利息之债的理论总结和提高，逐步提高判决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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